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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东沙群岛海产纠纷刍议＊

———以中国海产商人内争为中心

张 维 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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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　要］民国时期，在东沙群岛海产纠纷中，以陈荷朝、冯德安与周骏烈为代表的中国海产商人的内争

构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海产商人为了争取海产承办权，视对方为最大的障碍，利用种种手段或

笼络或打击对手，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中国商 人 之 间 的 私 下 交 易 及 其 与 日 本 渔 民 之 间 的 纠 葛。在 这 场 争 夺

中，没有最终的胜利者，争夺双方都为此付出了代价，其中的教训发人深省。

＊ 以往有关民国时期东沙群岛海产纠纷的研

究，其着眼点大多在侵略与反侵略角度，即中国

为维 护 海 产 权 益，与 日 方 的 侵 占 行 为 进 行 斗

争①。此种研究方法一般而言固然是对的，但有

时也可能会将这一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事件简

单化，因为这里边不单纯是中日之间的斗争，还

有中国商人之间的矛盾，如果忽视这一重要的内

容，就不可能了解内中矛盾的复杂性。

本文拟利用广东省档案馆藏省建设 厅 档 案

资料，以中国海产商人陈荷朝、冯德安与周骏烈

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的海产争夺为

中心进行考察，以期展现东沙群岛海产纠纷中内

部矛盾与外部纠纷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并求教于史

学界各方家。

一　纠纷之源起

东沙群岛在南海诸岛中位置最北，该群岛内

最大的岛是东沙岛，面积为１．４７平方公里，该岛

东北距高雄 约２４０海 里，西 北 距 香 港 约１７０海

里，北距汕头１４０海里，西南距榆林港３６０海里，

东南距马尼 拉 约４２０海 里，南 距 太 平 岛６４０海

里，战略位置重要。东沙岛约 有１１０余 种 植 物，

附近海洋有１０９种 海 藻，５种 海 草②。在 这 些 植

物当中，最具经济价值的当属海人草。海人草又

被称作“海仁草”，曾被误称“鹧鸪菜”。海人草属

红藻门，松节藻科，生长于低潮线下２～７米深处

的珊瑚碎 块 上，可 供 药 用，为 驱 蛔 虫 剂③。而 正

是这看似普通的海人草，却引发了民国时期影响

颇大的海产纠纷案。

１９０９年，清政府以１３万两白银作为给日本

商人西泽吉次的补偿，从日本政府手中收回了东

沙群 岛 的 主 权。主 权 收 回 后，清 政 府 曾 在１９１１
年试图招商承办海产、磷矿等，但未成 功。岛 上

还曾驻有一营官兵进行守卫。但到民国成立时，
官兵因粮绝而死尽。此后国内政治纷扰，中国政

府在１０多年时间内无暇顾及此地。
鉴于东沙群岛未设无线电台及观象台，对往

来船只的航行安全不利，距此地较近的香港受影

响较大，于是香港政府便在１９２３年通过 英 国 驻

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提议，请求批准在该岛建设

观象台，以预防飓风。北京政府认为如允许英国

人建设则有碍主权，于是便命令海军部筹设电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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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观象台。海军部海岸巡防处派许庆文监造工

程①。建设 工 作 从１９２５年７月 正 式 开 始，承 办

该工程的佐治平公司经理广东人冯德安用船运

送建筑材料等货物到岛，后因船舶失事频繁，岛

上蔬 菜 药 品 等 断 绝，建 筑 工 人 不 少 得 了 脚 气，８
月份时已 死 亡９０多 人。后 来 冯 又 在 香 港 雇 得

５０多 名 工 人，几 个 月 后 建 成 无 线 电 台 与 观 象

台②。
冯德安后来与同乡陈荷朝合作经营 东 沙 群

岛海产（陈创办了东沙岛海产公司，而冯是代理

人），在商业上的最大竞争对手是骏记海产公司

创立者福建海产商人周骏烈。双方为取得东沙

群岛的海产承办权，展开了数年的明争暗斗，争

夺异常激烈。

１９２６年４月８日，周 骏 烈 委 托 友 人 福 建 省

国民党代表许卓然到广州市政厅厅长孙科处领

取经营海产执照。孙科当即给实业厅长李禄超

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，内容为：“许卓然同志与

友人欲在东 沙 岛③开 采 海 业，拟 请 政 府 备 案，事

属实业厅范围，用特介绍接洽。”④李禄超批准了

周的要求，准其承采东沙群岛海人草，暂定承办

期为１０年，但同时告诫其不得招募外股或与外

人串通行动⑤。
冯德安与陈荷朝此时却没有到实业 厅 领 取

执照，据冯后来称，当时迟未办领执照的原因是

１９２６年正值南北相争之际，局势不稳，观象台长

（指许庆文）是北京政府海军部海岸巡防处所派，
台长又与日本人串通偷采，所以想待时局明朗之

后再作决定⑥。当时冯果真超然于利益之外吗？

种种迹象 表 明，事 实 可 能 并 非 如 此。１９２６年５
月１８日周骏烈在致实业厅的呈文中提到，其接

到海军中要人林知渊的电文，称冯德安已向海军

承包一年海产，周认为冯此举造成了自己海草采

取工作裹足不前。周提到此时在岛盗草的是日

本人，因此推断冯必然串通日本人。《大阪每日

新闻报》中提到日本人石丸庄助早在１９２５年便

以为东沙群岛观象台建设提供便利为条件，从许

庆 文 那 里 获 得 了 继 续 开 采 东 沙 群 岛 海 产 的 承

诺⑦。此外，还有第三方材料可资佐证。１９３０年

３月１日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的下属在写

给他的信中提到，琉球渔民为了获得东沙群岛的

海产采取权，每年都会交纳相当数目的费用，在

许庆文负责海岸巡防处（此说不确，许并未掌管

海岸巡防处———引者注）期间，也 对 琉 球 渔 民 征

了税⑧。琉球渔民本无权承采东沙群岛海产，他

们居然能向许庆文缴税，则非假借中国海产商人

之名义不可。当然，冯氏本人 后 来 在１９２９年 时

也承认，自己在开办海产之初，曾雇用过琉球人

石丸为潜水工人⑨。从上述情况可以断定，冯当

时与石丸的关系非同一般，与许庆文之间也并非

没有瓜葛，冯极可能在周骏烈到建设厅领取执照

之前就已经从海产中获益了。
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即冯德安（也包括周骏烈）

为何雇用琉球人采取海人草？冯德安在１９３２年

７月１８日 给 建 设 厅 的 呈 文 中 对 此 做 了 简 要 说

明，呈文中称琉球渔民在东沙群岛未交涉收回之

前，就已经在岛居住很久了，他们极其擅长潜泳，
对岛 中 生 产 情 形 极 为 熟 悉，而 且 采 草 效 率 很

高瑏瑠。
直到１９２７年６月，陈 荷 朝 与 冯 德 安 才 向 实

业厅领照，因海草执照已发给了周骏烈，故实业

厅只发给其云母、贝壳等海产执照，陈所要缴纳

的特许费与周骏烈相同，都是大洋５００元瑏瑡。因

东沙群岛海产中海人草是主体，故陈冯二人在与

周最初的竞争中处于下风。但是因为石丸与松

下等人经常赴岛偷采海草，所以周骏烈初期所得

并不丰厚。
这是周与陈冯因利益问题初次产生矛盾，但

双方并没有形成激烈交锋。周骏烈向实业厅告

发冯德安串通日本人盗取海草后，冯德安不但没

有过激回应，反而委托与周骏烈相识的观象台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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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陈少川从中调停，拟与周合办海产事业，但周

骏烈并未答应①。
最初周骏烈与日人关系一度不睦，他曾给实

业厅上书，指出石丸与松下两人假冒政府许可，
擅采东沙群岛海产。１９２６年６月１２日，他在给

实业厅的呈文中又提到冯德安串通松下共同经

营海产。不过１９２７年之后周骏烈与日本渔民的

关系有所改善，此后周在给实业厅（１９２８年７月

后为建设厅）的呈文中便很少再指责日本人，这

与１９２７年以后周与新任观象台台长黄琇关系较

为融洽有关，关系的融洽使得周较少受到观象台

的掣肘，而黄琇又得到过松下的好处，这使得周、
黄、松下之间有可能结成利益共同体。据实业厅

东沙岛管理员张剑锋在１９２８年４月２１日给厅

长李禄超的呈文中讲，黄琇在允许松下所雇的日

本渔民载海草等离岛后，给张剑锋去函，称接海

巡处电令，日人松下在许庆文任内曾交款３．５万

元，后又交１万元（张判断系交给黄琇），所以黄

认为松下不会放弃采草，而陈荷朝与其代表冯德

安亦无理 由 扣 留 松 下 所 采 之 海 草②。在 这 种 情

况下，黄便成为周与日本渔民之间的桥梁，双方

关系的改善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此后，周骏烈在海

草采取问题上便对日本人听之任之。香港《工商

日报》在１９２７年９月１日报道中揭批黄琇将东

沙群岛渔 业 利 益 让 与 松 下 等 人 以 获 巨 利③。其

实，这一时期承办东沙群岛海产的是周骏烈，日

本渔民之所以能在此擅采海产，除了黄琇的因素

外，周骏烈的纵容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

二　承办权的数度易手

尽管陈荷朝、冯德安与周骏烈在承办海产初

期龃龉不断，但他们之间的矛盾直到１９２８年 以

后才开始激化，事情的转折起因于周的承办权被

撤销，周对陈、冯采取了一些报复措施，此后双方

的矛盾便与日俱增，乃至变得难以调和。

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７日，广 东 实 业 厅 以 周 骏 烈

欠费未缴为由，下令撤销其承采权④。而冯德安

则道出了周的承案被撤销的另一隐情，即周取得

海产 承 办 权 后，又 将 其 转 批 于 日 本 人 松 下 嘉 一

郎，让其来岛采取海产，这当然违背了东沙群岛

海产招商承办章程。章程虽屡经修改，但有些内

容则基本不变，如规定商人在试办或承办期间，
如被发现有外籍人股份或有勾结外人之行为者，
便随时取消 其 执 照⑤。同 年１２月，冯 德 安 便 又

呈禀实业厅请求领取海草执照，实业厅批准了冯

的请求⑥。
周骏烈对 承 案 被 撤 销 耿 耿 于 怀，在 他 的 眼

里，陈冯两人显然是他经营东沙群岛海产事业的

最大障碍，为了消除这个障碍，他甚至还想到利

用日本人之手除掉冯德安。

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，为了处理台北德记茶庄生意

上的事 情，冯 德 安 携 夫 人 于１０日 抵 达 台 北，但

１３日即被台 北 警 察 无 故 扣 押 于 警 署，且 不 允 许

担保。冯受到严刑拷打，日方称其有海 贼 嫌 疑，
拟谋杀松下，有轰沉日船之行为。后中国官商努

力营救，冯德安始被释放。冯被放后追问台北政

府扣留原因及原告为何人，台北政府称无原告，
但实际上却有周骏烈与陈添爽（观象台职员）的

密电来指证⑦。可想而知，冯德安经过此次死里

逃生，心中必定对周骏烈充满了怨恨。
其后，因建设厅委派的两名东沙群岛海产调

查员 将 松 下 作 业 员 请 愿 书（书 中 提 及 冯 德 安

１９２７年与松永 民 男、石 丸 庄 助 等 合 作 开 采 东 沙

群岛海草的事情）交给建设厅厅长马超俊，马以

此为据，于１９２９年１月提请省政府将陈荷朝的

承案撤销⑧。２月１８日，广东省政府第四届委员

会第１２４次会议议决，决定取消陈荷朝承办海产

权，并呈请国民政府转饬海军司令部撤办观象台

台长黄琇，同时督促周骏烈遵章承办海产⑨。
陈冯二人对承案被撤销极感不服，陈荷朝在

１９２９年３月８日 与４月８日 两 次 上 书 马 超 俊。

３月８日的呈文中认为周骏烈勾结日人，将海产

交给日本人办理，还认为黄琇等包庇松下偷采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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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④

⑤

⑥

⑨

《东沙岛商人陈荷朝 控 告 周 骏 烈 勾 结 日 人 非 法 开 采 该

岛海产案件的文书材 料（之 三）》，广 东 省 档 案 馆 藏，广

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２－５１９。

③　《周骏烈、陈荷朝等请开采东沙岛海产材料及日人窃

取东沙岛海产案 件 经 过 材 料（之 二）》，广 东 省 档 案，广

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１－１１。

⑧　《东沙岛商人陈 荷 朝 控 告 周 骏 烈 勾 结 日 人 非 法 开 采

该岛海产案件的 文 书 材 料（之 四）》，广 东 省 档 案 馆 藏，

广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２－５２０。
《有关东沙岛调查报告、日本人在东沙岛非法经营的请

愿书暨东沙岛海产公司经营情况报告》，广东省档案馆

藏，广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２－５１４。

⑦　《东沙岛商人陈 荷 朝 控 告 周 骏 烈 勾 结 日 人 非 法 开 采

该岛海产案件的 文 书 材 料（之 一）》，广 东 省 档 案 馆 藏，

广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２－５１７。
《议决照准东沙岛 海 产 招 商 承 办 章 程 案》，广 东 省 立 中

山图书馆藏未刊档案。



产，进而请求建设厅收回成命，复将海产承办权

批回自己办 理。４月８日 的 呈 文 中 认 为 周 骏 烈

雇请琉球潜水夫为勾结日人的行为。但是，马超

俊对冯所言极为反感，认为冯信口雌黄。陈荷朝

毫不气馁，又在同年５月初上书马超俊，认为周

骏烈是台湾人，因此不具备承办海产的条件，周

在冯被撤销承办权后，即勾结日本人守田增志、
新垣松次郎、奥滨加那志等赴东沙群岛采草。陈

还提到，１９２６年周就与松下勾结，为了表明自己

所言不虚，陈还将周在台湾招集的水手名册及到

岛偷采的水手名表一并交给马超俊，并保证：“辙
商耳闻目见，事确情真，非挟其控争之嫌，故为攻

讦之计。”①

陈针对周的指控有些是真实的，如周雇用过

日本水手，这也是周所承认的。但是断定周是台

湾人则没有可信依据。因为在１９３０年陈荷朝在

被警察询问时曾经承认，周骏烈究竟是台湾人还

是厦门人他也不确定，只知道周是在厦门加入国

民党的②。同一时间，据被警察抓获的前观象台

医生陈少川供认，就其所知，周骏烈不是日本籍

人③。
马超俊在陈荷朝一再地控诉之下，终于开始

半信半疑，他让陈荷朝进一步搜集周勾结日本人

的证据④。
周骏烈了解到陈荷朝与冯德安在搜 集 他 的

证据，唯恐 对 其 不 利，于 是 采 取 了 妥 协 的 态 度。
据冯德安回忆，周骏烈于１９２９年８月２日在广

州大东酒店约见了他，答应只要冯与他合作，他

便给冯４成利权，但冯认为政府令必须遵守，若

与日本人合 作 则 无 需 再 讲，两 人 遂 不 欢 而 散⑤。
但是陈少川后来供词中的说法与冯自己的说法

差别不小，陈少川提到在建设厅取消陈冯两人的

海产承办权而将其批给周骏烈后，两人都曾托他

从中调解。最初周提出条件，他自己占 七 成，冯

占三成，双方合资开办，冯没有同意，转而要求双

方各占一半，周也不答应。后来冯降低 要 求，提

出自己与周各占四成，另两成给陈少川，然后再

由陈少川将那两成交给周，但此方案最终也没有

付诸实施⑥。通过比较两人的说法，再联系冯几

年来的言行，可以初步断定冯的言论有自我标榜

的成分，他与周之间矛盾的症结主要在经济利益

上，只要条件合适，他还是愿意与周实现妥协的。
此后，陈荷朝与冯德安继续 向 建 设 厅 上 呈，

要求将 海 产 权 再 批 回 承 办。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３

日，陈冯二人在呈文中不但指责周骏烈诬陷自己

勾结日人，而且指责观象台台长黄琇、海产监察

员黄础平、司徒武也有勾结日本的嫌疑。尽管陈

冯二人不承认自己与松下“勾结”，但是冯德安与

松下有利益来往，从日方档案中似乎可以得到印

证。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，１９２６年２月，松下

向许庆文交纳了１万元的保证金以及答应交纳

收获海 产 所 得 的２０％并 且 交 给 冯 德 安４０００元

后，以冯德安的名义着手准备开采海产（此时另

一日本渔民石丸因不愿过多交纳保证金而与许

庆文 关 系 恶 化，被 禁 止 在 东 沙 群 岛 从 事 海 产 开

采），这一行动还获得了“台湾总督府”的认可⑦。

令陈、冯感到费解的是，省府批准撤销自己承案

的同时却请求中央撤办黄琇。陈、冯认为既然承

认黄 琇 有 勾 结 日 人 证 据，就 应 该 维 持 自 己 的 承

案。同年１１月１８日，建设厅厅长邓彦华向省政

府提议撤销 周 骏 烈 的 承 案，由 陈 荷 朝 等 承 办⑧。

由于资料欠缺，现在很难确切了解建设厅为何有

此提议，但是建设厅在此之前应该还是做了一些

调查，比较之后，认为陈、冯二人比周更有资格获

得承办权，这从同年１２月１０日建设厅特务员霍

然起发给邓彦华的电文中便可看出端倪。霍然

起称观象台台长黄琇所言无陈荷朝其人到岛（因
岛上悬有陈荷朝的相片），冯所有海产均托日本

人办理等情况不实。而周骏烈勾结日人仲间武

男（松下作业员中的重要成员）与松下嘉一郎，任
其采取海草则有凭证。另外，岛上只有陈的办事

处与货仓而无周的建筑物，霍认为此点可见周骏

烈承办该 岛 海 产 并 无 认 真 整 顿 的 诚 意⑨。１９３０
年３月２５日，广东省政府第五届委员会第四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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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⑦

⑨

④　《有关东沙岛调查报告、日本人在东沙岛非法经营的

请愿书暨东沙岛海产公司经营情况报告》，广东省档案

馆藏，广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２－５１４。

⑤⑧　《东沙岛 商 人 陈 荷 朝 控 告 周 骏 烈 勾 结 日 人 非 法 开

采该岛海产 案 件 的 文 书 材 料（之 一）》，广 东 省 档 案 馆

藏，广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２－５１７。

⑥　《东沙岛商人陈 荷 朝 控 告 周 骏 烈 勾 结 日 人 非 法 开 采

该岛海产案件的 文 书 材 料（之 三）》，广 东 省 档 案 馆 藏，

广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２－５１９。

日本外务省档案Ｅ－４－２－１－１－１《東沙島及西沙島

ニ於ケル本邦ノ利權事業關係雜件———漁業及海產物

採取業關係》，转 引 自 浦 野 起 央：《南 海 諸 島 國 際 紛 争

史》，東京，刀水書房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１５６页。
《东沙岛商人陈荷朝 控 告 周 骏 烈 勾 结 日 人 非 法 开 采 该

岛海产案件的文书材 料（之 四）》，广 东 省 档 案 馆 藏，广

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２－５２０。



六次会议同意建设厅意见，准陈、冯承办东沙群

岛海产，同时撤销周的承采权①。

三　没有胜利者的结局

在承办权又一次被撤销后，周骏烈采取了软

硬两手策略。他一方面雇用日本渔民持所谓的

农矿部批文赴岛强采海产。１９３０年４月１４日，
黄琇致电邓彦华，称周所雇之船到岛，自称持有

农矿部批文，观象台本应过问此事，但海军部已

下令，不允许其干涉海产事业。邓得知 此 事 后，
在同一日让黄转复周骏烈到建设厅验证。与此

同时，建 设 厅 致 电 日 本 驻 广 州 总 领 事 须 磨 弥 吉

郎，嘱其制止日本人偷采海产。须磨在接到电文

后，回电称４月９日有３７个琉球人从高雄开往

东沙群岛。东沙岛视察员林介眉在给建设厅的

呈文中称，３９名台湾人、７６名琉球人仍在岛，已

采６０００斤 海 草，大 部 分 已 运 走②。邓 彦 华 再 次

向须磨交涉，须磨称调查后得知日本渔民受雇于

周骏烈，他们与偷采海草一事无关③。虽然日本

领事明显在替其渔民开脱责任，但是从另一方面

也证明周在日本渔民强采海草一事上摆脱不了

干系。事后看来，周的所谓批文未得到 认 可，或

者他根本就没有合法批文。另一方面，周骏烈在

此时仍然试图通过陈少川的居间调停，能够挽回

部分损失。同年５月初，周又找到陈少 川，称 冯

德安已雇人赴东沙群岛并将其所采海草扣留了

几万包，所以想请陈以私人名义赴岛向冯求情，
将扣留的海草，酌量给回一部分，以便能够支付

工人的伙食费，以免损失太大。开始周要求给回

三分之二，不过后来还是接受了陈少川提出的一

半的建议。但是事情并不顺利，陈少川 抵 岛 后，
冯德安根本不同意给回扣留海草的一半。不过

后来冯为了安抚周以及在岛采草的日本渔民，以
免其 铤 而 走 险，遂 答 应 给 陈 一 万 包 海 草 作 为 酬

劳，还写了赠送的字据给陈。但是后来由于双方

沟通不畅，陈少川不但没有得到一万包海草，反

因冯将其临时住所告知建设厅而被警察抓获（冯
称陈为周的代表）④。

冯德安并非不知陈少川不是周骏烈的代表，
陈在冯赠送海草字据上签的便是见证人而非周

的代表。但冯一直称陈为周的代表，以至于建设

厅赴岛视察员张杰山在１９３０年６月给建设厅的

电文中也称，周的代表陈少川、日人仲间武男欲

到岛 夺 取 被 扣 留 之 海 产，被 冯 德 安 严 拒 而 离

岛⑤。冯德安之所以如此对待陈少川，可能更多

的是出于从心理上威慑周与日本渔民的考虑。
至此，周骏烈的软硬两手策略都以失败而告

终，由 此 而 造 成 的 后 果 也 比 较 严 重。早 在１９３０
年４月１４日，邓彦华便已呈请省政府通缉周骏

烈，并请求广东省政府转咨福建省政府通缉周骏

烈。同年４月２５日，省政府主席陈铭枢致电邓

彦华，称如周骏烈仍敢赴岛采海产，就转饬军警

拿究。同年５月１０日，广东省政府正式批准建

设厅通缉周归案迅办的申请⑥。

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初，骏记海产公司董事李汉青

上呈建设厅，为其董事长周骏烈求情，请建设厅

取消对周的通缉，李汉青也承认周骏烈雇用了部

分琉 球 人 为 潜 水 工 人，但 认 为 周 并 没 有 勾 结 日

人，而且认为雇用琉球人采草的做法与中央政治

会议的建设原则不相违背，因为１９２９年１月中

央政治会议通过建设原则，其中第二条与第四条

都提到可以雇用外国专门人才，以便中国掌握先

进技术⑦。李汉青的说法似乎有理有据，但实际

根本行不通。首先，广东省建设厅所颁东沙群岛

海产承办章程中规定不得勾结外人，在当时民族

主义 情 绪 高 涨 时 期，所 谓 勾 结 外 人 与 雇 用 外 人

（尤其是日本人）极易被等同看待。再者，周骏烈

在承办权已经被取消的情况下仍然雇用日本渔

民赴 岛 采 草，明 显 是 有 意 违 反 相 关 海 产 管 理 规

章，称其所为是勾结日人亦毫不为过。
李汉青的观点并未被认可，在给省政府的呈

报中建设厅认为周骏烈在承案被撤销后，“仍胆

敢公然勾结日人，到岛盗取海产，尤属行同强盗，
罪无可逭，现在缉案究办，确系罪有应得”⑧。此

后，周骏烈一直被广东、福建两省通缉，他与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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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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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沙岛商人陈荷朝 控 告 周 骏 烈 勾 结 日 人 非 法 开 采 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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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２－５１７。

④⑥　《东沙岛 商 人 陈 荷 朝 控 告 周 骏 烈 勾 结 日 人 非 法 开

采该岛海产 案 件 的 文 书 材 料（之 二）》，广 东 省 档 案 馆

藏，广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２－５１８。

⑤　《东沙岛商人陈 荷 朝 控 告 周 骏 烈 勾 结 日 人 非 法 开 采

该岛海产案件的 文 书 材 料（之 三）》，广 东 省 档 案 馆 藏，

广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－２－５１９。
《东沙岛商人陈荷朝 控 告 周 骏 烈 勾 结 日 人 非 法 开 采 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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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国日报》，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９日，第２版。



冯二人的恩怨也暂告一段落。
陈冯二人与周的恩怨了结后，其最大的对手

便由周骏烈变成了日本渔民，双方在１９３０年 之

后矛盾冲突增多。１９３１年３月底冯德安曾经抓

获了在岛偷采海草的日本渔民东滨光明等三人，
并将其押解至建设厅审讯，还扣留松竹丸，此事

甚至惊动了“台湾总督府”，中日渔民的对立情绪

激增，长 期 积 压 的 矛 盾 终 于 在１９３２年 爆 发。

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２日 下 午，来 自 台 湾 的 日 船２０余

只驶抵东沙群岛，以新涧丸为首的十余只围劫东

沙岛海产公司所属的东美电船，船上四人冼诚、
潘琨、周纶、周则初被日本渔民打伤，其余十余只

日船 包 围 离 岛 采 草 的 五 名 工 人，五 人（陈 高、刘

祥、谭荣、李良、陈贵）全部被劫走，生死不明，东

美电船上被打伤的四人在１８日夜间因日本人往

岛上取食 物 与 水 时 逃 走①。据 冯 德 安 事 后 的 统

计，抛开人员伤亡损失不计，光海草、电船、枪械

等财物便损失银毫１２４　６０５元②。事后，东沙岛海

产公司就此事呈报省建设厅与日方几经交涉，但
最终不了了之。

同年５月１４日，广东省政府 主 席 林 云 陔 给

建设厅厅长程天固下达训令，称经广东省府第六

届委员 会 第８４次 会 议 议 决，准 取 消 通 缉 周 骏

烈③。省政府之所以在此时取消通缉周骏烈，可

能与周已不具危害性及避免过分刺激日本人有

关。在此一年前，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 变，侵 占

了中国东北，中日关系紧张，国民政府在外交上

对日妥协之态势愈益明显。而在两个月前则刚

刚发生了日本渔民为报复东沙岛海产公司，制造

了毁船伤人的惨剧，此事拖延未决，造成中日渔

民间的对立情绪。值此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，
在国内通缉周骏烈，一则没有必要，二则还可能

刺激日本人。须知，此时广东省军政首脑对日方

之威吓已极为恐惧。据时任广州市市长的程天

固回忆，１９３２年年初，一名日本游客乘坐火车由

九龙 抵 达 广 州 时，在 与 中 国 民 众 的 冲 突 中 死 亡

（事后证明死者可能死于心脏病———引者注），程
天固具体负责处理此事，在与须磨交涉时据理力

争，双方一时僵持不下。几日后，一艘日 本 巡 洋

舰驶入汕头附近海面，时任第八路军总指挥的陈

济棠听闻此消息，竟吓得惶惶不可终日。他在召

见程天固时称：“我烦兄赶速通知广州全体住户，
限即日各在寓中掘造地洞，以防万一。”④在此背

景之下，中国海产商人自然无法指望得到政府的

有效保护。
是否政府无法有效保护海产权益，海产商人

就注定会面临人身安全不保之处境呢？如果不

出现特殊情况，至少在１９３７年中日全面 战 争 爆

发之前，这个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在此之前侵入

东沙群岛海域的主要是日本的民间力量，海产商

人只要妥善应付普通的日本渔民，而非用激烈手

段对付他们，还不至于遭受包括人员伤亡在内的

重大损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周骏烈的作用或许就

显示出来，当周这个竞争对手存在时，陈、冯二人

还可通过政府对他进行制约，从而避免与日本渔

民发生 直 接 冲 突。但 当 周 这 个“缓 冲 器”消 失，
陈、冯二人又不愿对日本渔民妥协时，双方矛盾

便开始激化，乃至酿成惨剧。如果陈、冯 与 周 一

开始便能抛开狭隘的个人恩怨，那么周便不可能

被粤闽两省通缉查办，而普通日本渔民在短时间

内也不至于过分嚣张，东沙岛海产公司的惨祸或

许说可以避免。中国海产商人在当时的社会背

景下，合则 两 利，斗 则 俱 伤，其 教 训 是 非 常 深 刻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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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日人盗采东沙岛海产，毁坏我国渔船案件处理经过文

书材料（之一）》，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
－２－５２１。关于这一事件有一些提法值得商榷，如《近

代中国政府和人民 维 护 南 海 诸 岛 主 权 概 论》一 文 中 提

到，中国东沙海 产 公 司 的 船 员９人 在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４
日遭到偷草的日本人袭击，陈高等５人被击毙，周初等

４人受伤。其实 这 种 说 法 不 确，因 为 在 周 初 等 幸 存 者

的证词中，日本人并没有当场打死陈高等５人，而是将

其劫持，应该 算 是 失 踪。对 此 问 题，还 有 一 种 不 同 说

法，即时任东沙群岛 无 线 电 台 台 长 的 李 景 杭 在 给 海 军

部海岸巡防处的电文中称，为躲避日本渔民的攻击，陈

高等五人用 竹 排 浮 海 逃 生，后 不 知 所 踪（参 见 韩 振 华

编：《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》，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，

第２７６页）。原文载明此乃根据传闻所言，故不能引为

可信之说法。
《日人盗采东沙岛海产，毁坏我国渔船案件处理经过文

书材料（之二）》，广东省档案馆藏，广东省建设厅档案，

６－２－５２２。
《日人盗采东沙岛海产，毁坏我国渔船案件处理经过文

书材料（之一）》，广东省档案馆藏广东省建设厅档案，６
－２－５２１。

程天固：《程天固回 忆 录》上，台 北，龙 文 出 版 社 股 份 有

限公司１９９３年版，第２５３页。


